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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情形的，公司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解

除其职务，上海证券交易所另有规定的除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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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

董事局还应当提供足够的资料，包括会议议题的相关背景资料和有助于董事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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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条 董事局会议以现场召开为原则。必要时，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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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一条 提案未获通过的，在有关条件和因素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，




